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易字第272號

公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魏麗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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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賭博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5691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Ａ０１幫助犯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

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Ａ０２幫助犯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

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Ａ０３幫助犯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

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Ａ０１居住在屏東縣○○鄉○○村○○路00巷00號由蘇水明

經營之金獅油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金獅公司)的廠區內，負

責看顧廠區，並於民國112年6月25日至同年9月25日間，以

每月租金新臺幣(下同)4萬元向蘇水明租用該廠區建物內之

辦公室(下稱本案辦公室)，供有意開設賭場者使用，並從中

賺取場地費。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３均明知范碧月於112

年7月7日前某時許租用本案辦公室之目的，係作為賭博場所

營利之用，仍均基於幫助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之犯意，由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Ａ０３代范碧月出面尋找適合之場地，嗣Ａ０３得知Ａ０１

欲出租本案辦公室，遂聯絡在金獅公司擔任司機之友人Ａ０

２，請Ａ０２代為向Ａ０１租用本案辦公室，而約定以數額

不詳之費用，將本案辦公室及其外附連之空地出租予范碧月

作為賭博場所，並將金獅公司廠區側門開關之遙控器交給Ａ

０２，Ａ０２再轉交予Ａ０３，以便屆時開門讓賭客得以進

出賭博。

二、范碧月租得本案辦公室後，基於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聚

眾賭博及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之犯意，於112年7月

7日晚間，為掩人耳目、躲避警方查緝，便佯以辦桌之名義

通知賭客前來，並在本案辦公室外附連之空地辦桌宴請賭客

用餐，飯後即以本案辦公室作為公眾得出入之賭博場所，聚

集不特定之人以天九牌賭博財物，賭博方式係由莊家擲骰子

後，莊家及持牌之3名閒家(出家、川家、底家)按擲出之點

數依序抽取2張天九牌，再依所抽之天九牌點數與莊家比大

小，點數大者為贏，賠率為一賠一，其他在旁未持牌之賭客

則將要下注之現金以衣夾夾住，再選擇持牌之閒家中一家下

注，賭客下注金額最低為100元。同日22時10分許，范碧月

(莊家)正聚集基於賭博之犯意到場賭博之賭客孔佳鴻等人

(含范碧月共計33人所涉犯行，業經本院另案審結)，在上述

地點以上述方法賭博財物時，在外埋伏之警員見時機成熟，

持搜索票進入上址搜索而當場查獲，始循線查悉上情。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

不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於審判外之陳述，但經

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

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

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

引用之被告Ａ０１、Ａ０２及Ａ０３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述，經本院審理時予以提示並告以要旨，當事人均表示同意

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74、107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

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

為適當，揆諸前開規定，應具有證據能力。

二、本判決其餘所引用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案事實具有

關聯性，復非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

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Ａ０１矢口否認有何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之犯

行；被告Ａ０２及Ａ０３均矢口否認有何幫助意圖營利供給

賭博場所之犯行，其等辯詞分列如下：

　㈠被告Ａ０１：我向金獅公司的老闆蘇水明承租本案辦公室及

廠區內一部分房間是希望能夠轉租給別人當賭場，藉此賺錢

供小孩可以讀書，剩餘的房間也可以讓小孩從北部下來看我

時有地方住；被告Ａ０２當初是跟我說他有朋友想借戶外的

場地辦桌，不是說要賭博，我就把公司側門的遙控器交給被

告Ａ０２，叫他們吃完飯要清理乾淨，他們吃飯的時候我就

回房間洗澡睡覺，是警察進來我才知道他們在本案辦公室賭

博；我不認識證人即另案被告范碧月，也不知道他們吃完飯

會賭博等語。

　㈡被告Ａ０２：被告Ａ０３說他朋友要借金獅公司的場地辦

桌，請我去問能不能借用，因為本案辦公室跟外面的空地是

相連的，我就問被告Ａ０１借空地辦桌要多少錢，沒有說要

借辦公室，她只說結束把場地清乾淨就好不用錢。我是跟被

告Ａ０３聯絡，證人范碧月我不熟，我不知道她借場地是拿

來賭博等語。

　㈢被告Ａ０３：證人范碧月說她要借金獅公司的場地辦桌，她

知道我在金獅公司裡面有朋友，就請我幫忙問，我純粹幫忙

沒有拿任何好處，被告Ａ０２跟我說只要結束後把場地收乾

淨就好，不用收費，我不知道證人范碧月借場地是拿去賭博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等語。

二、經查：

　㈠被告Ａ０１自112年6月25日起至同年9月25日止，以每月租

金4萬元向證人即金獅公司老闆蘇水明租用本案辦公室，冀

望轉租予有意開設賭場聚眾賭博者使用，並賺取場地費用；

證人范碧月則於112年7月7日前某日，委由被告Ａ０３、被

告Ａ０３再委由被告Ａ０２向被告Ａ０１取得本案辦公室及

其外附連之空地使用權限一事，業據被告3人供承在卷(見本

院卷第71至73頁)，核予證人范碧月於偵訊時、證人蘇水明

於警詢及偵訊時證述情節相符(見偵10466卷第351至353、42

4至426頁，他卷第43至45頁)，復有租賃契約書在卷可稽(見

偵10466卷第355至367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又證

人范碧月取得上開場地後，於112年7月7日晚間起即提供天

九牌、骰子等物作為賭博工具，自任莊家並聚集賭客以上揭

賭博方式在上址賭博財物，嗣於同日22時10分許為警持本院

搜索票查獲之事實，則據證人范碧月於警詢及偵訊時證述綦

詳，並有員警偵破報告、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東港分局搜索扣

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現場蒐證照片、本院112年度聲

搜字第400號搜索票、空拍及現場照片、扣案物照片、本院1

13年度原簡字第33號刑事判決等件在卷可參(見警卷第1、10

7至121、125至133，偵10466卷第83、337至339、409至41

3，他卷第63至70頁)，此部分事實，亦堪認定。

　㈡被告Ａ０１雖否認犯行，但本件犯罪事實除有前揭證據為憑

外，復有以下事證可資佐證：

　⒈證人蘇水明於偵訊時證稱：被告Ａ０１是我一位員工的親姊

姊，她行動不方便，每月領政府津貼3、4,000元，她說每個

月生活費需要1萬元，我就答應讓她住在金獅公司的工廠

內，請她幫我招呼送貨員或維護公司內樹木，每個月給她6,

000元當生活費；被告Ａ０１說要用每月4萬元跟我承租廠區

的一部分放東西，他承租的就是警方蒐證照片上劃紅圈的辦

公室等語明確(見他卷第44至45頁)；被告Ａ０１則於警詢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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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稱：我向證人蘇水明租一部分的房間跟辦公室，每個月4

萬元，因為我兒子要高三沒錢繳學費，只好租這個場地來賺

錢讓他讀書等語，另於本院審理時供稱：目前從事打掃、清

潔工作，月收入每月6,000元等語(見偵10466卷第443頁，本

院卷第119頁)。是依證人蘇水明前揭所證及被告Ａ０１自述

情節，可知被告Ａ０１經濟狀況並非寬裕，每月依憑政府津

貼及微薄收入過活，若無親友資助，衡情應無力負擔每月4

萬元之租賃成本，然被告Ａ０１卻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

時供稱：出借場地給被告Ａ０２之朋友辦桌沒有收取租金，

係無償提供等語(見偵10466卷第343、444頁，本院卷第115

頁)，已與常情有所不符，蓋其取得本案辦公室之使用權已

負擔相當成本，實無可能在客觀經濟條件困窘之情境下，未

約定任何費用即出借場地，足見被告Ａ０１辯稱係無償出借

場地供人辦桌使用等語，應屬有疑。

　⒉此外，金獅公司主業從事汽柴油買賣，本案辦公室外附連之

空地係金獅公司停放油罐車之處所，平時均有10幾部油罐車

停放，且渠內均存有汽柴油，不可能讓外人隨意進出乙節，

業經證人蘇水明於偵訊時證述甚詳(見他卷43至44頁)；衡諸

常情，汽柴油具有高度揮發性與易燃性，即使油罐車體關

閉，環境中仍可能殘留油氣，稍遇火源即有引發燃燒或爆炸

之危險，因此相關場所應會明確規範嚴禁煙火，並嚴格控管

環境安全，此乃依日常經驗可得而知之事，倘僅為辦理餐敘

聚會，大可另擇餐廳、活動中心、廟埕或一般空地等適宜之

處，實無須特地聘請外燴廚師進入儲放大量汽、柴油之廠區

內開火煮食；況依被告Ａ０１於偵訊時所陳：「(問：吃飯

應該去餐廳，為何要借你的場地?)我就不懂。(問：你既然

不懂，為何沒有問?)因為同公司的人，我沒有懷疑。」等語

(見偵10466卷第444頁)，依理被告Ａ０１既為本案辦公室之

承租人，且就金獅公司廠區係供油罐車停放乙節亦有所知悉

(見偵10466卷第444頁)，倘對被告Ａ０２借用之目的有所疑

問，為免日後滋生疑義或涉犯法律，自應向其加以確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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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是，然竟在所稱情節不明之情況下，仍將本案辦公室及其

外空地出借，此舉除可能面臨證人蘇水明將來究責之風險

外，實無任何可資獲益之處，亦徵其所為與常情不符。

　⒊再者，被告Ａ０１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陳稱：我承租本

案辦公室是希望轉租給人當賭場用，靠賺賭場的錢讓我兒子

讀書等語(見本院卷第71、114頁)；另於偵訊時早已自承：

是被告Ａ０２跟我說，他的朋友要進來賭博，我同意了，就

把遙控器給他。這次沒有收到錢，因為那天就被抓到了，來

不及給我錢，也還沒有講好要給多少錢等語(見他卷第34至3

5頁)，已足證被告Ａ０１提供本案辦公室之目的確為供證人

范碧月經營賭博場所之用，惟經本院於審理期日提示前開偵

訊筆錄內容，並詢問當時作此陳述之理由時，被告Ａ０１則

保持沉默，未為合理之說明(見本院卷第115頁)，是綜合前

揭事證，足認被告Ａ０１於本院審理時翻異前詞，徒稱辦桌

一事，不僅與日常經驗法則不符，更顯係為掩飾本案不法犯

行，而出於自保或迴護被告Ａ０２、Ａ０３之飾詞，並不可

採。故被告Ａ０１於提供本案辦公室時，確已知悉證人范碧

月租借該處係為經營賭博場所之用，當堪以認定。

　⒋至公訴意旨雖認被告Ａ０１與證人范碧月係共同基於意圖營

利供給賭博場所之犯意聯絡，而提供本案辦公室作為賭博場

所，而認被告Ａ０１係共同涉犯刑法第268前段之意圖營利

供給賭博場所罪。然查，被告Ａ０１堅詞否認其與證人范碧

月有上開犯罪之犯意聯絡，且經本院審酌卷內事證，除可認

定被告Ａ０１確有透過被告Ａ０２、Ａ０３提供本案辦公室

予證人范碧月之事實外，復無證據可資證明被告有何參與證

人范碧月經營賭博場所之行為，其出租本案辦公室之租金固

然約定以日數計算，然亦無證據證明會因賭客人數或抽頭金

多寡而有差異，是被告Ａ０１縱使知悉證人范碧月欲經營賭

博場所，而仍將本案辦公室提供之，而對證人范碧月意圖營

利供給賭博場所之犯罪行為資以助力，仍應僅論以幫助犯，

尚無從逕以共同正犯相繩，公訴意旨此部分所認，容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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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應予指明。

　㈢被告Ａ０２、Ａ０３雖以前詞置辯，惟查：　

　⒈被告Ａ０１提供本案辦公室予證人范碧月一事，係透過被告

Ａ０２、Ａ０３代為聯繫等情，業經認定如前，既然被告Ａ

０１與證人范碧月並無直接接觸，而係全由被告Ａ０２、Ａ

０３代為轉達、安排，則有關場地使用目的之資訊，理應由

渠等同為傳遞。換言之，被告Ａ０２、Ａ０３在居中聯繫之

過程中，自應知悉證人范碧月租用該場地之用途；倘若全然

不知情，則難以解釋被告Ａ０１與證人范碧月間係如何完成

本案辦公室租借撮合之工作，或何以能順利就租用事宜達成

共識。又依一般社會經驗，辦桌活動涉及人數、桌數、租金

費用、日期、場地規格等諸多細節，均須事前溝通、洽詢，

以便確認場地是否適用並進行後續安排，若欠缺上述資訊，

自無從判斷選址是否合適。

　⒉惟觀諸被告Ａ０３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所陳：是證人范碧月

打電話給我，問我有沒有地方可以辦桌吃飯，我就去問被告

Ａ０２工作的地方可不可以借場地；她沒有說要借房間或辦

公室，對於場地的租金範圍及桌數等也都沒有說，只有說找

空曠的地方就可以等語(見他卷第36頁，本院卷第113至116

頁)；證人范碧月則於偵訊時證稱：本案賭場是我拜託被告

Ａ０３幫我找一個地方，我要辦桌請朋友聚餐，就找到這個

地方等語(見偵10466卷第425頁)；互核被告Ａ０３及證人范

碧月上開所述，可知證人范碧月委由被告Ａ０３找尋辦桌場

地之初，並未提出具體要求，僅泛稱空曠之地即可，則在不

明辦桌規模之情形下，被告Ａ０３究係如何判斷所需場地之

大小，即有疑義，嗣經本院於審理期日追問如何解釋前述不

合理之處，被告Ａ０３則另改稱：是證人范碧月指定要找被

告Ａ０１那一間，叫我幫他問等語(見本院卷第116頁)，可

認究竟由何人選定本案辦公室一事，被告Ａ０３之供述顯有

矛盾，其所辯之詞已難採信。更遑論被告Ａ０２竟於偵訊時

供稱：被告Ａ０３說要辦幾十桌，我把遙控器拿給他之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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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走了等語(見偵10466卷第445頁)，足認被告Ａ０２、Ａ０

３上開所述相互矛盾均，均屬臨訟編串之不實說詞，不可採

信。

　⒊本院依憑上揭各項事證，經逐一剖析，互核印證結果，始據

以認定被告3人前開情詞，均與證人范碧月租借本案辦公室

之原因明顯不符，難認渠等前揭所辯為可採。再者，被告Ａ

０１提供本案辦公室予證人范碧月一事，確由被告Ａ０２、

Ａ０３代為居間聯繫，且被告Ａ０１與證人范碧月雙方素不

相識等情，亦為被告Ａ０１及證人范碧月均供承在卷(見偵1

0466卷第442至443頁)，則依此資訊傳遞過程，亦徵被告Ａ

０２、Ａ０３知悉證人范碧月租借本案辦公室係為經營賭博

場所之用，更加堪以認定。

　㈣綜上所述，足徵被告3人所為辯解俱不足採。本件事證已臻

明確，被告3人犯行均堪認定。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3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同法第268

條前段之幫助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罪。公訴意旨認被告Ａ

０１所為應論以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罪之正犯，容有誤

會，業如前述，惟此與本院認定之幫助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

所罪間僅係行為態樣有別，適用之基本法條及所犯罪名並無

不同，自無庸變更起訴法條。

  ㈡被告3人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

行為，為上開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之幫助犯，依刑法第30

條第2項之規定，均減輕其刑。

  ㈢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Ａ０１竟將本案辦公室租

借予證人范碧月經營賭博場所，被告Ａ０２、Ａ０３則代為

聯繫、建立資訊傳遞管道，所為均助長賭博之不良風氣，應

予非難；並考量渠等於本院審理時猶飾詞圖卸其責，未能正

視己非，悛悔改過，犯後態度顯然不佳，兼衡本案犯罪之動

機、目的、手段、本案賭場經營時間非長，另參以被告3人

前科紀錄所徵之素行(被告Ａ０１、Ａ０２無前案紀錄，被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八頁



告Ａ０３則有一次因違反電業法案件，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

分確定之前案紀錄)，暨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之智識程度、職

業及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119頁）等一切情狀，分別

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部分：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

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

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定有明文。查，被告Ａ０１

於偵訊時供稱：這次提供場地給證人范碧月經營賭場沒有收

到錢，因為她那天就被抓到了，所以來不及給錢，也還沒講

好要給多少錢等語(見他卷第35頁)，亦無證據證明被告Ａ０

１就此犯行確已實際獲有利益，難以認定有何犯罪所得，自

無從宣告沒收。

　㈡至其餘在本案辦公室內扣得之賭具及賭資(除起訴書附表編

號21所示之物外)，均經本院113年度原簡字第33號判決宣告

沒收確定，爰不予重複沒收。又扣案如起訴書附表編號21所

示之物，依卷存資料，尚無從證明與被告3人本案犯行有

關，爰不予以沒收。

五、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部分：

　㈠公訴意旨略以：被告Ａ０１與證人范碧月，基於意圖營利聚

眾賭博之犯意聯絡，於上開時間在本案辦公室內經營賭場，

供不特定賭客下注賭博財物，因認被告Ａ０１所為，亦涉犯

刑法第268條後段之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罪嫌及刑法第266第1

項之賭博罪嫌；被告Ａ０２、Ａ０３為證人范碧月租借本案

辦公室，供其作為賭場使用，為幫助犯，因認被告Ａ０２、

Ａ０３所為，亦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同法第268條後

段之幫助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罪嫌、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

同法第266條第1項之幫助賭博罪嫌等語。

　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

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

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九頁



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

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

證據；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

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

礎；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

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

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

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

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尚難為有罪之認定基礎。

　㈢本件公訴意旨認被告3人涉有前開犯行，無非係以被告3人之

供述、證人蘇水明、范碧月之證述及現場查扣之扣案物品為

其論據；惟訊據被告Ａ０１堅詞否認有何意圖營利聚眾賭博

及賭博之犯行；被告Ａ０２、Ａ０３亦堅詞否認有何幫助意

圖營利聚眾賭博及幫助賭博之犯行。

　㈣經查，被告Ａ０１固坦承有提供本案辦公室予被告Ａ０２之

事實；被告Ａ０２坦承有代被告Ａ０３向被告Ａ０１詢問本

案辦公室可否借用之事實；被告Ａ０３坦承有代證人范碧月

向被告Ａ０２詢問本案辦公室可否出借之事實，且證人范碧

月取得本案辦公室之使用權後，於112年7月7日晚間起即提

供天九牌、骰子等物作為賭博工具，自任莊家並聚集賭客以

上揭賭博方式在本案辦公室賭博財物，嗣於同日22時10分許

為警持本院搜索票查獲之事實，業述如前；然依證人范碧月

於偵訊時所證：我是用LINE邀人來本案辦公室吃飯跟賭博，

孔佳鴻也會幫我邀人，我跟這些賭客是之前賭博認識的，我

跟孔佳鴻邀人的時候就有跟他們說是要吃飯跟賭博等語(見

偵10466卷第54頁)，是依上開證人范碧月所述，本案參與之

賭客均為其與另案被告孔佳鴻共同邀集，卷內復無積極事證

足認被告3人有何招攬賭客或幫助招攬賭客之犯行，又被告3

人於本案賭場遭查獲之際，均未在場等情，亦有員警偵破報

告在卷可證(見警卷第1頁)，是僅以上開事證，實難逕認被

告3人涉有前開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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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㈤綜上所述，被告Ａ０１究否確有意圖營利聚眾賭博及賭博之

犯行；被告Ａ０２、Ａ０３是否確有幫助意圖營利聚眾賭博

及幫助賭博之犯行，均無足夠之證據予以證明，本院認為仍

存有合理之懷疑，猶未到達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自不能遽

認被告3人確有被訴之上開犯行。此外，檢察官復未提出其

他積極證據，資以證明被告3人確有其所指之犯行，揆諸首

揭法律規定與說明，既無足夠證據確信公訴意旨之指述為真

實，不能證明被告3人犯罪，本應就此部分為無罪之宣告，

惟因此部分如有成罪，與前開論罪科刑之幫助意圖營利提供

賭博場所罪部分，應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

為無罪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榮龍提起公訴，檢察官黃莉紜、廖子恆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8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涂裕洪

　　　　　　　　　　　　　　　　　　　法　官　潘郁涵

　　　　　　　　　　　　　　　　　　　法　官　楊青豫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8　　日

　　　　　　　　　　　　　　　　　　　書記官　連珮涵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68條

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或聚眾賭博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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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易字第272號
公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魏麗紅






            陳育賓




            陳建霖




上列被告因賭博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569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Ａ０１幫助犯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Ａ０２幫助犯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Ａ０３幫助犯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Ａ０１居住在屏東縣○○鄉○○村○○路00巷00號由蘇水明經營之金獅油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金獅公司)的廠區內，負責看顧廠區，並於民國112年6月25日至同年9月25日間，以每月租金新臺幣(下同)4萬元向蘇水明租用該廠區建物內之辦公室(下稱本案辦公室)，供有意開設賭場者使用，並從中賺取場地費。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３均明知范碧月於112年7月7日前某時許租用本案辦公室之目的，係作為賭博場所營利之用，仍均基於幫助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之犯意，由Ａ０３代范碧月出面尋找適合之場地，嗣Ａ０３得知Ａ０１欲出租本案辦公室，遂聯絡在金獅公司擔任司機之友人Ａ０２，請Ａ０２代為向Ａ０１租用本案辦公室，而約定以數額不詳之費用，將本案辦公室及其外附連之空地出租予范碧月作為賭博場所，並將金獅公司廠區側門開關之遙控器交給Ａ０２，Ａ０２再轉交予Ａ０３，以便屆時開門讓賭客得以進出賭博。
二、范碧月租得本案辦公室後，基於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聚眾賭博及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之犯意，於112年7月7日晚間，為掩人耳目、躲避警方查緝，便佯以辦桌之名義通知賭客前來，並在本案辦公室外附連之空地辦桌宴請賭客用餐，飯後即以本案辦公室作為公眾得出入之賭博場所，聚集不特定之人以天九牌賭博財物，賭博方式係由莊家擲骰子後，莊家及持牌之3名閒家(出家、川家、底家)按擲出之點數依序抽取2張天九牌，再依所抽之天九牌點數與莊家比大小，點數大者為贏，賠率為一賠一，其他在旁未持牌之賭客則將要下注之現金以衣夾夾住，再選擇持牌之閒家中一家下注，賭客下注金額最低為100元。同日22時10分許，范碧月(莊家)正聚集基於賭博之犯意到場賭博之賭客孔佳鴻等人(含范碧月共計33人所涉犯行，業經本院另案審結)，在上述地點以上述方法賭博財物時，在外埋伏之警員見時機成熟，持搜索票進入上址搜索而當場查獲，始循線查悉上情。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於審判外之陳述，但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之被告Ａ０１、Ａ０２及Ａ０３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經本院審理時予以提示並告以要旨，當事人均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74、107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揆諸前開規定，應具有證據能力。
二、本判決其餘所引用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案事實具有關聯性，復非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Ａ０１矢口否認有何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之犯行；被告Ａ０２及Ａ０３均矢口否認有何幫助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之犯行，其等辯詞分列如下：
　㈠被告Ａ０１：我向金獅公司的老闆蘇水明承租本案辦公室及廠區內一部分房間是希望能夠轉租給別人當賭場，藉此賺錢供小孩可以讀書，剩餘的房間也可以讓小孩從北部下來看我時有地方住；被告Ａ０２當初是跟我說他有朋友想借戶外的場地辦桌，不是說要賭博，我就把公司側門的遙控器交給被告Ａ０２，叫他們吃完飯要清理乾淨，他們吃飯的時候我就回房間洗澡睡覺，是警察進來我才知道他們在本案辦公室賭博；我不認識證人即另案被告范碧月，也不知道他們吃完飯會賭博等語。
　㈡被告Ａ０２：被告Ａ０３說他朋友要借金獅公司的場地辦桌，請我去問能不能借用，因為本案辦公室跟外面的空地是相連的，我就問被告Ａ０１借空地辦桌要多少錢，沒有說要借辦公室，她只說結束把場地清乾淨就好不用錢。我是跟被告Ａ０３聯絡，證人范碧月我不熟，我不知道她借場地是拿來賭博等語。
　㈢被告Ａ０３：證人范碧月說她要借金獅公司的場地辦桌，她知道我在金獅公司裡面有朋友，就請我幫忙問，我純粹幫忙沒有拿任何好處，被告Ａ０２跟我說只要結束後把場地收乾淨就好，不用收費，我不知道證人范碧月借場地是拿去賭博等語。
二、經查：
　㈠被告Ａ０１自112年6月25日起至同年9月25日止，以每月租金4萬元向證人即金獅公司老闆蘇水明租用本案辦公室，冀望轉租予有意開設賭場聚眾賭博者使用，並賺取場地費用；證人范碧月則於112年7月7日前某日，委由被告Ａ０３、被告Ａ０３再委由被告Ａ０２向被告Ａ０１取得本案辦公室及其外附連之空地使用權限一事，業據被告3人供承在卷(見本院卷第71至73頁)，核予證人范碧月於偵訊時、證人蘇水明於警詢及偵訊時證述情節相符(見偵10466卷第351至353、424至426頁，他卷第43至45頁)，復有租賃契約書在卷可稽(見偵10466卷第355至367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又證人范碧月取得上開場地後，於112年7月7日晚間起即提供天九牌、骰子等物作為賭博工具，自任莊家並聚集賭客以上揭賭博方式在上址賭博財物，嗣於同日22時10分許為警持本院搜索票查獲之事實，則據證人范碧月於警詢及偵訊時證述綦詳，並有員警偵破報告、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東港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現場蒐證照片、本院112年度聲搜字第400號搜索票、空拍及現場照片、扣案物照片、本院113年度原簡字第33號刑事判決等件在卷可參(見警卷第1、107至121、125至133，偵10466卷第83、337至339、409至413，他卷第63至70頁)，此部分事實，亦堪認定。
　㈡被告Ａ０１雖否認犯行，但本件犯罪事實除有前揭證據為憑外，復有以下事證可資佐證：
　⒈證人蘇水明於偵訊時證稱：被告Ａ０１是我一位員工的親姊姊，她行動不方便，每月領政府津貼3、4,000元，她說每個月生活費需要1萬元，我就答應讓她住在金獅公司的工廠內，請她幫我招呼送貨員或維護公司內樹木，每個月給她6,000元當生活費；被告Ａ０１說要用每月4萬元跟我承租廠區的一部分放東西，他承租的就是警方蒐證照片上劃紅圈的辦公室等語明確(見他卷第44至45頁)；被告Ａ０１則於警詢時供稱：我向證人蘇水明租一部分的房間跟辦公室，每個月4萬元，因為我兒子要高三沒錢繳學費，只好租這個場地來賺錢讓他讀書等語，另於本院審理時供稱：目前從事打掃、清潔工作，月收入每月6,000元等語(見偵10466卷第443頁，本院卷第119頁)。是依證人蘇水明前揭所證及被告Ａ０１自述情節，可知被告Ａ０１經濟狀況並非寬裕，每月依憑政府津貼及微薄收入過活，若無親友資助，衡情應無力負擔每月4萬元之租賃成本，然被告Ａ０１卻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供稱：出借場地給被告Ａ０２之朋友辦桌沒有收取租金，係無償提供等語(見偵10466卷第343、444頁，本院卷第115頁)，已與常情有所不符，蓋其取得本案辦公室之使用權已負擔相當成本，實無可能在客觀經濟條件困窘之情境下，未約定任何費用即出借場地，足見被告Ａ０１辯稱係無償出借場地供人辦桌使用等語，應屬有疑。
　⒉此外，金獅公司主業從事汽柴油買賣，本案辦公室外附連之空地係金獅公司停放油罐車之處所，平時均有10幾部油罐車停放，且渠內均存有汽柴油，不可能讓外人隨意進出乙節，業經證人蘇水明於偵訊時證述甚詳(見他卷43至44頁)；衡諸常情，汽柴油具有高度揮發性與易燃性，即使油罐車體關閉，環境中仍可能殘留油氣，稍遇火源即有引發燃燒或爆炸之危險，因此相關場所應會明確規範嚴禁煙火，並嚴格控管環境安全，此乃依日常經驗可得而知之事，倘僅為辦理餐敘聚會，大可另擇餐廳、活動中心、廟埕或一般空地等適宜之處，實無須特地聘請外燴廚師進入儲放大量汽、柴油之廠區內開火煮食；況依被告Ａ０１於偵訊時所陳：「(問：吃飯應該去餐廳，為何要借你的場地?)我就不懂。(問：你既然不懂，為何沒有問?)因為同公司的人，我沒有懷疑。」等語(見偵10466卷第444頁)，依理被告Ａ０１既為本案辦公室之承租人，且就金獅公司廠區係供油罐車停放乙節亦有所知悉(見偵10466卷第444頁)，倘對被告Ａ０２借用之目的有所疑問，為免日後滋生疑義或涉犯法律，自應向其加以確認清楚為是，然竟在所稱情節不明之情況下，仍將本案辦公室及其外空地出借，此舉除可能面臨證人蘇水明將來究責之風險外，實無任何可資獲益之處，亦徵其所為與常情不符。
　⒊再者，被告Ａ０１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陳稱：我承租本案辦公室是希望轉租給人當賭場用，靠賺賭場的錢讓我兒子讀書等語(見本院卷第71、114頁)；另於偵訊時早已自承：是被告Ａ０２跟我說，他的朋友要進來賭博，我同意了，就把遙控器給他。這次沒有收到錢，因為那天就被抓到了，來不及給我錢，也還沒有講好要給多少錢等語(見他卷第34至35頁)，已足證被告Ａ０１提供本案辦公室之目的確為供證人范碧月經營賭博場所之用，惟經本院於審理期日提示前開偵訊筆錄內容，並詢問當時作此陳述之理由時，被告Ａ０１則保持沉默，未為合理之說明(見本院卷第115頁)，是綜合前揭事證，足認被告Ａ０１於本院審理時翻異前詞，徒稱辦桌一事，不僅與日常經驗法則不符，更顯係為掩飾本案不法犯行，而出於自保或迴護被告Ａ０２、Ａ０３之飾詞，並不可採。故被告Ａ０１於提供本案辦公室時，確已知悉證人范碧月租借該處係為經營賭博場所之用，當堪以認定。
　⒋至公訴意旨雖認被告Ａ０１與證人范碧月係共同基於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之犯意聯絡，而提供本案辦公室作為賭博場所，而認被告Ａ０１係共同涉犯刑法第268前段之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罪。然查，被告Ａ０１堅詞否認其與證人范碧月有上開犯罪之犯意聯絡，且經本院審酌卷內事證，除可認定被告Ａ０１確有透過被告Ａ０２、Ａ０３提供本案辦公室予證人范碧月之事實外，復無證據可資證明被告有何參與證人范碧月經營賭博場所之行為，其出租本案辦公室之租金固然約定以日數計算，然亦無證據證明會因賭客人數或抽頭金多寡而有差異，是被告Ａ０１縱使知悉證人范碧月欲經營賭博場所，而仍將本案辦公室提供之，而對證人范碧月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之犯罪行為資以助力，仍應僅論以幫助犯，尚無從逕以共同正犯相繩，公訴意旨此部分所認，容屬有誤，應予指明。
　㈢被告Ａ０２、Ａ０３雖以前詞置辯，惟查：　
　⒈被告Ａ０１提供本案辦公室予證人范碧月一事，係透過被告Ａ０２、Ａ０３代為聯繫等情，業經認定如前，既然被告Ａ０１與證人范碧月並無直接接觸，而係全由被告Ａ０２、Ａ０３代為轉達、安排，則有關場地使用目的之資訊，理應由渠等同為傳遞。換言之，被告Ａ０２、Ａ０３在居中聯繫之過程中，自應知悉證人范碧月租用該場地之用途；倘若全然不知情，則難以解釋被告Ａ０１與證人范碧月間係如何完成本案辦公室租借撮合之工作，或何以能順利就租用事宜達成共識。又依一般社會經驗，辦桌活動涉及人數、桌數、租金費用、日期、場地規格等諸多細節，均須事前溝通、洽詢，以便確認場地是否適用並進行後續安排，若欠缺上述資訊，自無從判斷選址是否合適。
　⒉惟觀諸被告Ａ０３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所陳：是證人范碧月打電話給我，問我有沒有地方可以辦桌吃飯，我就去問被告Ａ０２工作的地方可不可以借場地；她沒有說要借房間或辦公室，對於場地的租金範圍及桌數等也都沒有說，只有說找空曠的地方就可以等語(見他卷第36頁，本院卷第113至116頁)；證人范碧月則於偵訊時證稱：本案賭場是我拜託被告Ａ０３幫我找一個地方，我要辦桌請朋友聚餐，就找到這個地方等語(見偵10466卷第425頁)；互核被告Ａ０３及證人范碧月上開所述，可知證人范碧月委由被告Ａ０３找尋辦桌場地之初，並未提出具體要求，僅泛稱空曠之地即可，則在不明辦桌規模之情形下，被告Ａ０３究係如何判斷所需場地之大小，即有疑義，嗣經本院於審理期日追問如何解釋前述不合理之處，被告Ａ０３則另改稱：是證人范碧月指定要找被告Ａ０１那一間，叫我幫他問等語(見本院卷第116頁)，可認究竟由何人選定本案辦公室一事，被告Ａ０３之供述顯有矛盾，其所辯之詞已難採信。更遑論被告Ａ０２竟於偵訊時供稱：被告Ａ０３說要辦幾十桌，我把遙控器拿給他之後我就走了等語(見偵10466卷第445頁)，足認被告Ａ０２、Ａ０３上開所述相互矛盾均，均屬臨訟編串之不實說詞，不可採信。
　⒊本院依憑上揭各項事證，經逐一剖析，互核印證結果，始據以認定被告3人前開情詞，均與證人范碧月租借本案辦公室之原因明顯不符，難認渠等前揭所辯為可採。再者，被告Ａ０１提供本案辦公室予證人范碧月一事，確由被告Ａ０２、Ａ０３代為居間聯繫，且被告Ａ０１與證人范碧月雙方素不相識等情，亦為被告Ａ０１及證人范碧月均供承在卷(見偵10466卷第442至443頁)，則依此資訊傳遞過程，亦徵被告Ａ０２、Ａ０３知悉證人范碧月租借本案辦公室係為經營賭博場所之用，更加堪以認定。
　㈣綜上所述，足徵被告3人所為辯解俱不足採。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被告3人犯行均堪認定。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3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同法第268條前段之幫助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罪。公訴意旨認被告Ａ０１所為應論以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罪之正犯，容有誤會，業如前述，惟此與本院認定之幫助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罪間僅係行為態樣有別，適用之基本法條及所犯罪名並無不同，自無庸變更起訴法條。
  ㈡被告3人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上開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之幫助犯，依刑法第30條第2項之規定，均減輕其刑。
  ㈢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Ａ０１竟將本案辦公室租借予證人范碧月經營賭博場所，被告Ａ０２、Ａ０３則代為聯繫、建立資訊傳遞管道，所為均助長賭博之不良風氣，應予非難；並考量渠等於本院審理時猶飾詞圖卸其責，未能正視己非，悛悔改過，犯後態度顯然不佳，兼衡本案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本案賭場經營時間非長，另參以被告3人前科紀錄所徵之素行(被告Ａ０１、Ａ０２無前案紀錄，被告Ａ０３則有一次因違反電業法案件，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確定之前案紀錄)，暨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之智識程度、職業及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119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部分：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定有明文。查，被告Ａ０１於偵訊時供稱：這次提供場地給證人范碧月經營賭場沒有收到錢，因為她那天就被抓到了，所以來不及給錢，也還沒講好要給多少錢等語(見他卷第35頁)，亦無證據證明被告Ａ０１就此犯行確已實際獲有利益，難以認定有何犯罪所得，自無從宣告沒收。
　㈡至其餘在本案辦公室內扣得之賭具及賭資(除起訴書附表編號21所示之物外)，均經本院113年度原簡字第33號判決宣告沒收確定，爰不予重複沒收。又扣案如起訴書附表編號21所示之物，依卷存資料，尚無從證明與被告3人本案犯行有關，爰不予以沒收。
五、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部分：
　㈠公訴意旨略以：被告Ａ０１與證人范碧月，基於意圖營利聚眾賭博之犯意聯絡，於上開時間在本案辦公室內經營賭場，供不特定賭客下注賭博財物，因認被告Ａ０１所為，亦涉犯刑法第268條後段之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罪嫌及刑法第266第1項之賭博罪嫌；被告Ａ０２、Ａ０３為證人范碧月租借本案辦公室，供其作為賭場使用，為幫助犯，因認被告Ａ０２、Ａ０３所為，亦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同法第268條後段之幫助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罪嫌、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同法第266條第1項之幫助賭博罪嫌等語。
　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尚難為有罪之認定基礎。
　㈢本件公訴意旨認被告3人涉有前開犯行，無非係以被告3人之供述、證人蘇水明、范碧月之證述及現場查扣之扣案物品為其論據；惟訊據被告Ａ０１堅詞否認有何意圖營利聚眾賭博及賭博之犯行；被告Ａ０２、Ａ０３亦堅詞否認有何幫助意圖營利聚眾賭博及幫助賭博之犯行。
　㈣經查，被告Ａ０１固坦承有提供本案辦公室予被告Ａ０２之事實；被告Ａ０２坦承有代被告Ａ０３向被告Ａ０１詢問本案辦公室可否借用之事實；被告Ａ０３坦承有代證人范碧月向被告Ａ０２詢問本案辦公室可否出借之事實，且證人范碧月取得本案辦公室之使用權後，於112年7月7日晚間起即提供天九牌、骰子等物作為賭博工具，自任莊家並聚集賭客以上揭賭博方式在本案辦公室賭博財物，嗣於同日22時10分許為警持本院搜索票查獲之事實，業述如前；然依證人范碧月於偵訊時所證：我是用LINE邀人來本案辦公室吃飯跟賭博，孔佳鴻也會幫我邀人，我跟這些賭客是之前賭博認識的，我跟孔佳鴻邀人的時候就有跟他們說是要吃飯跟賭博等語(見偵10466卷第54頁)，是依上開證人范碧月所述，本案參與之賭客均為其與另案被告孔佳鴻共同邀集，卷內復無積極事證足認被告3人有何招攬賭客或幫助招攬賭客之犯行，又被告3人於本案賭場遭查獲之際，均未在場等情，亦有員警偵破報告在卷可證(見警卷第1頁)，是僅以上開事證，實難逕認被告3人涉有前開犯行。
　㈤綜上所述，被告Ａ０１究否確有意圖營利聚眾賭博及賭博之犯行；被告Ａ０２、Ａ０３是否確有幫助意圖營利聚眾賭博及幫助賭博之犯行，均無足夠之證據予以證明，本院認為仍存有合理之懷疑，猶未到達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自不能遽認被告3人確有被訴之上開犯行。此外，檢察官復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資以證明被告3人確有其所指之犯行，揆諸首揭法律規定與說明，既無足夠證據確信公訴意旨之指述為真實，不能證明被告3人犯罪，本應就此部分為無罪之宣告，惟因此部分如有成罪，與前開論罪科刑之幫助意圖營利提供賭博場所罪部分，應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榮龍提起公訴，檢察官黃莉紜、廖子恆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8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涂裕洪
　　　　　　　　　　　　　　　　　　　法　官　潘郁涵
　　　　　　　　　　　　　　　　　　　法　官　楊青豫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8　　日
　　　　　　　　　　　　　　　　　　　書記官　連珮涵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68條
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或聚眾賭博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易字第272號

公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魏麗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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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建霖





上列被告因賭博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5691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Ａ０１幫助犯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

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Ａ０２幫助犯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

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Ａ０３幫助犯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

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Ａ０１居住在屏東縣○○鄉○○村○○路00巷00號由蘇水明經營之金

    獅油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金獅公司)的廠區內，負責看顧廠

    區，並於民國112年6月25日至同年9月25日間，以每月租金

    新臺幣(下同)4萬元向蘇水明租用該廠區建物內之辦公室(下

    稱本案辦公室)，供有意開設賭場者使用，並從中賺取場地

    費。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３均明知范碧月於112年7月7日前某時許租

    用本案辦公室之目的，係作為賭博場所營利之用，仍均基於

    幫助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之犯意，由Ａ０３代范碧月出面尋

    找適合之場地，嗣Ａ０３得知Ａ０１欲出租本案辦公室，遂聯絡在

    金獅公司擔任司機之友人Ａ０２，請Ａ０２代為向Ａ０１租用本案辦

    公室，而約定以數額不詳之費用，將本案辦公室及其外附連

    之空地出租予范碧月作為賭博場所，並將金獅公司廠區側門

    開關之遙控器交給Ａ０２，Ａ０２再轉交予Ａ０３，以便屆時開門讓

    賭客得以進出賭博。

二、范碧月租得本案辦公室後，基於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聚

    眾賭博及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之犯意，於112年7月

    7日晚間，為掩人耳目、躲避警方查緝，便佯以辦桌之名義

    通知賭客前來，並在本案辦公室外附連之空地辦桌宴請賭客

    用餐，飯後即以本案辦公室作為公眾得出入之賭博場所，聚

    集不特定之人以天九牌賭博財物，賭博方式係由莊家擲骰子

    後，莊家及持牌之3名閒家(出家、川家、底家)按擲出之點

    數依序抽取2張天九牌，再依所抽之天九牌點數與莊家比大

    小，點數大者為贏，賠率為一賠一，其他在旁未持牌之賭客

    則將要下注之現金以衣夾夾住，再選擇持牌之閒家中一家下

    注，賭客下注金額最低為100元。同日22時10分許，范碧月(

    莊家)正聚集基於賭博之犯意到場賭博之賭客孔佳鴻等人(含

    范碧月共計33人所涉犯行，業經本院另案審結)，在上述地

    點以上述方法賭博財物時，在外埋伏之警員見時機成熟，持

    搜索票進入上址搜索而當場查獲，始循線查悉上情。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

    不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於審判外之陳述，但經

    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

    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

    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

    引用之被告Ａ０１、Ａ０２及Ａ０３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經本

    院審理時予以提示並告以要旨，當事人均表示同意有證據能

    力（見本院卷第74、107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作成時之

    情況，並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

    揆諸前開規定，應具有證據能力。

二、本判決其餘所引用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案事實具有

    關聯性，復非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

    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Ａ０１矢口否認有何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之犯行；

    被告Ａ０２及Ａ０３均矢口否認有何幫助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之

    犯行，其等辯詞分列如下：

　㈠被告Ａ０１：我向金獅公司的老闆蘇水明承租本案辦公室及廠區

    內一部分房間是希望能夠轉租給別人當賭場，藉此賺錢供小

    孩可以讀書，剩餘的房間也可以讓小孩從北部下來看我時有

    地方住；被告Ａ０２當初是跟我說他有朋友想借戶外的場地辦

    桌，不是說要賭博，我就把公司側門的遙控器交給被告Ａ０２

    ，叫他們吃完飯要清理乾淨，他們吃飯的時候我就回房間洗

    澡睡覺，是警察進來我才知道他們在本案辦公室賭博；我不

    認識證人即另案被告范碧月，也不知道他們吃完飯會賭博等

    語。

　㈡被告Ａ０２：被告Ａ０３說他朋友要借金獅公司的場地辦桌，請我

    去問能不能借用，因為本案辦公室跟外面的空地是相連的，

    我就問被告Ａ０１借空地辦桌要多少錢，沒有說要借辦公室，

    她只說結束把場地清乾淨就好不用錢。我是跟被告Ａ０３聯絡

    ，證人范碧月我不熟，我不知道她借場地是拿來賭博等語。

　㈢被告Ａ０３：證人范碧月說她要借金獅公司的場地辦桌，她知道

    我在金獅公司裡面有朋友，就請我幫忙問，我純粹幫忙沒有

    拿任何好處，被告Ａ０２跟我說只要結束後把場地收乾淨就好

    ，不用收費，我不知道證人范碧月借場地是拿去賭博等語。

二、經查：

　㈠被告Ａ０１自112年6月25日起至同年9月25日止，以每月租金4萬

    元向證人即金獅公司老闆蘇水明租用本案辦公室，冀望轉租

    予有意開設賭場聚眾賭博者使用，並賺取場地費用；證人范

    碧月則於112年7月7日前某日，委由被告Ａ０３、被告Ａ０３再委

    由被告Ａ０２向被告Ａ０１取得本案辦公室及其外附連之空地使用

    權限一事，業據被告3人供承在卷(見本院卷第71至73頁)，

    核予證人范碧月於偵訊時、證人蘇水明於警詢及偵訊時證述

    情節相符(見偵10466卷第351至353、424至426頁，他卷第43

    至45頁)，復有租賃契約書在卷可稽(見偵10466卷第355至36

    7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又證人范碧月取得上開場

    地後，於112年7月7日晚間起即提供天九牌、骰子等物作為

    賭博工具，自任莊家並聚集賭客以上揭賭博方式在上址賭博

    財物，嗣於同日22時10分許為警持本院搜索票查獲之事實，

    則據證人范碧月於警詢及偵訊時證述綦詳，並有員警偵破報

    告、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東港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

    錄表、現場蒐證照片、本院112年度聲搜字第400號搜索票、

    空拍及現場照片、扣案物照片、本院113年度原簡字第33號

    刑事判決等件在卷可參(見警卷第1、107至121、125至133，

    偵10466卷第83、337至339、409至413，他卷第63至70頁)，

    此部分事實，亦堪認定。

　㈡被告Ａ０１雖否認犯行，但本件犯罪事實除有前揭證據為憑外，

    復有以下事證可資佐證：

　⒈證人蘇水明於偵訊時證稱：被告Ａ０１是我一位員工的親姊姊，

    她行動不方便，每月領政府津貼3、4,000元，她說每個月生

    活費需要1萬元，我就答應讓她住在金獅公司的工廠內，請

    她幫我招呼送貨員或維護公司內樹木，每個月給她6,000元

    當生活費；被告Ａ０１說要用每月4萬元跟我承租廠區的一部分

    放東西，他承租的就是警方蒐證照片上劃紅圈的辦公室等語

    明確(見他卷第44至45頁)；被告Ａ０１則於警詢時供稱：我向

    證人蘇水明租一部分的房間跟辦公室，每個月4萬元，因為

    我兒子要高三沒錢繳學費，只好租這個場地來賺錢讓他讀書

    等語，另於本院審理時供稱：目前從事打掃、清潔工作，月

    收入每月6,000元等語(見偵10466卷第443頁，本院卷第119

    頁)。是依證人蘇水明前揭所證及被告Ａ０１自述情節，可知被

    告Ａ０１經濟狀況並非寬裕，每月依憑政府津貼及微薄收入過

    活，若無親友資助，衡情應無力負擔每月4萬元之租賃成本

    ，然被告Ａ０１卻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供稱：出借場地

    給被告Ａ０２之朋友辦桌沒有收取租金，係無償提供等語(見偵

    10466卷第343、444頁，本院卷第115頁)，已與常情有所不

    符，蓋其取得本案辦公室之使用權已負擔相當成本，實無可

    能在客觀經濟條件困窘之情境下，未約定任何費用即出借場

    地，足見被告Ａ０１辯稱係無償出借場地供人辦桌使用等語，

    應屬有疑。

　⒉此外，金獅公司主業從事汽柴油買賣，本案辦公室外附連之

    空地係金獅公司停放油罐車之處所，平時均有10幾部油罐車

    停放，且渠內均存有汽柴油，不可能讓外人隨意進出乙節，

    業經證人蘇水明於偵訊時證述甚詳(見他卷43至44頁)；衡諸

    常情，汽柴油具有高度揮發性與易燃性，即使油罐車體關閉

    ，環境中仍可能殘留油氣，稍遇火源即有引發燃燒或爆炸之

    危險，因此相關場所應會明確規範嚴禁煙火，並嚴格控管環

    境安全，此乃依日常經驗可得而知之事，倘僅為辦理餐敘聚

    會，大可另擇餐廳、活動中心、廟埕或一般空地等適宜之處

    ，實無須特地聘請外燴廚師進入儲放大量汽、柴油之廠區內

    開火煮食；況依被告Ａ０１於偵訊時所陳：「(問：吃飯應該去

    餐廳，為何要借你的場地?)我就不懂。(問：你既然不懂，

    為何沒有問?)因為同公司的人，我沒有懷疑。」等語(見偵1

    0466卷第444頁)，依理被告Ａ０１既為本案辦公室之承租人，

    且就金獅公司廠區係供油罐車停放乙節亦有所知悉(見偵104

    66卷第444頁)，倘對被告Ａ０２借用之目的有所疑問，為免日

    後滋生疑義或涉犯法律，自應向其加以確認清楚為是，然竟

    在所稱情節不明之情況下，仍將本案辦公室及其外空地出借

    ，此舉除可能面臨證人蘇水明將來究責之風險外，實無任何

    可資獲益之處，亦徵其所為與常情不符。

　⒊再者，被告Ａ０１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陳稱：我承租本案辦

    公室是希望轉租給人當賭場用，靠賺賭場的錢讓我兒子讀書

    等語(見本院卷第71、114頁)；另於偵訊時早已自承：是被

    告Ａ０２跟我說，他的朋友要進來賭博，我同意了，就把遙控

    器給他。這次沒有收到錢，因為那天就被抓到了，來不及給

    我錢，也還沒有講好要給多少錢等語(見他卷第34至35頁)，

    已足證被告Ａ０１提供本案辦公室之目的確為供證人范碧月經

    營賭博場所之用，惟經本院於審理期日提示前開偵訊筆錄內

    容，並詢問當時作此陳述之理由時，被告Ａ０１則保持沉默，

    未為合理之說明(見本院卷第115頁)，是綜合前揭事證，足

    認被告Ａ０１於本院審理時翻異前詞，徒稱辦桌一事，不僅與

    日常經驗法則不符，更顯係為掩飾本案不法犯行，而出於自

    保或迴護被告Ａ０２、Ａ０３之飾詞，並不可採。故被告Ａ０１於提

    供本案辦公室時，確已知悉證人范碧月租借該處係為經營賭

    博場所之用，當堪以認定。

　⒋至公訴意旨雖認被告Ａ０１與證人范碧月係共同基於意圖營利供

    給賭博場所之犯意聯絡，而提供本案辦公室作為賭博場所，

    而認被告Ａ０１係共同涉犯刑法第268前段之意圖營利供給賭博

    場所罪。然查，被告Ａ０１堅詞否認其與證人范碧月有上開犯

    罪之犯意聯絡，且經本院審酌卷內事證，除可認定被告Ａ０１

    確有透過被告Ａ０２、Ａ０３提供本案辦公室予證人范碧月之事實

    外，復無證據可資證明被告有何參與證人范碧月經營賭博場

    所之行為，其出租本案辦公室之租金固然約定以日數計算，

    然亦無證據證明會因賭客人數或抽頭金多寡而有差異，是被

    告Ａ０１縱使知悉證人范碧月欲經營賭博場所，而仍將本案辦

    公室提供之，而對證人范碧月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之犯罪

    行為資以助力，仍應僅論以幫助犯，尚無從逕以共同正犯相

    繩，公訴意旨此部分所認，容屬有誤，應予指明。

　㈢被告Ａ０２、Ａ０３雖以前詞置辯，惟查：　

　⒈被告Ａ０１提供本案辦公室予證人范碧月一事，係透過被告Ａ０２

    、Ａ０３代為聯繫等情，業經認定如前，既然被告Ａ０１與證人范

    碧月並無直接接觸，而係全由被告Ａ０２、Ａ０３代為轉達、安排

    ，則有關場地使用目的之資訊，理應由渠等同為傳遞。換言

    之，被告Ａ０２、Ａ０３在居中聯繫之過程中，自應知悉證人范碧

    月租用該場地之用途；倘若全然不知情，則難以解釋被告Ａ０

    １與證人范碧月間係如何完成本案辦公室租借撮合之工作，

    或何以能順利就租用事宜達成共識。又依一般社會經驗，辦

    桌活動涉及人數、桌數、租金費用、日期、場地規格等諸多

    細節，均須事前溝通、洽詢，以便確認場地是否適用並進行

    後續安排，若欠缺上述資訊，自無從判斷選址是否合適。

　⒉惟觀諸被告Ａ０３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所陳：是證人范碧月打電

    話給我，問我有沒有地方可以辦桌吃飯，我就去問被告Ａ０２

    工作的地方可不可以借場地；她沒有說要借房間或辦公室，

    對於場地的租金範圍及桌數等也都沒有說，只有說找空曠的

    地方就可以等語(見他卷第36頁，本院卷第113至116頁)；證

    人范碧月則於偵訊時證稱：本案賭場是我拜託被告Ａ０３幫我

    找一個地方，我要辦桌請朋友聚餐，就找到這個地方等語(

    見偵10466卷第425頁)；互核被告Ａ０３及證人范碧月上開所述

    ，可知證人范碧月委由被告Ａ０３找尋辦桌場地之初，並未提

    出具體要求，僅泛稱空曠之地即可，則在不明辦桌規模之情

    形下，被告Ａ０３究係如何判斷所需場地之大小，即有疑義，

    嗣經本院於審理期日追問如何解釋前述不合理之處，被告Ａ０

    ３則另改稱：是證人范碧月指定要找被告Ａ０１那一間，叫我幫

    他問等語(見本院卷第116頁)，可認究竟由何人選定本案辦

    公室一事，被告Ａ０３之供述顯有矛盾，其所辯之詞已難採信

    。更遑論被告Ａ０２竟於偵訊時供稱：被告Ａ０３說要辦幾十桌，

    我把遙控器拿給他之後我就走了等語(見偵10466卷第445頁)

    ，足認被告Ａ０２、Ａ０３上開所述相互矛盾均，均屬臨訟編串之

    不實說詞，不可採信。

　⒊本院依憑上揭各項事證，經逐一剖析，互核印證結果，始據

    以認定被告3人前開情詞，均與證人范碧月租借本案辦公室

    之原因明顯不符，難認渠等前揭所辯為可採。再者，被告Ａ０

    １提供本案辦公室予證人范碧月一事，確由被告Ａ０２、Ａ０３代

    為居間聯繫，且被告Ａ０１與證人范碧月雙方素不相識等情，

    亦為被告Ａ０１及證人范碧月均供承在卷(見偵10466卷第442至

    443頁)，則依此資訊傳遞過程，亦徵被告Ａ０２、Ａ０３知悉證人

    范碧月租借本案辦公室係為經營賭博場所之用，更加堪以認

    定。

　㈣綜上所述，足徵被告3人所為辯解俱不足採。本件事證已臻明

    確，被告3人犯行均堪認定。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3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同法第268條

    前段之幫助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罪。公訴意旨認被告Ａ０１

    所為應論以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罪之正犯，容有誤會，業

    如前述，惟此與本院認定之幫助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罪間

    僅係行為態樣有別，適用之基本法條及所犯罪名並無不同，

    自無庸變更起訴法條。

  ㈡被告3人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

    為，為上開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之幫助犯，依刑法第30條

    第2項之規定，均減輕其刑。

  ㈢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Ａ０１竟將本案辦公室租借予

    證人范碧月經營賭博場所，被告Ａ０２、Ａ０３則代為聯繫、建立

    資訊傳遞管道，所為均助長賭博之不良風氣，應予非難；並

    考量渠等於本院審理時猶飾詞圖卸其責，未能正視己非，悛

    悔改過，犯後態度顯然不佳，兼衡本案犯罪之動機、目的、

    手段、本案賭場經營時間非長，另參以被告3人前科紀錄所

    徵之素行(被告Ａ０１、Ａ０２無前案紀錄，被告Ａ０３則有一次因違

    反電業法案件，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確定之前案紀錄)，

    暨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之智識程度、職業及家庭經濟狀況（見

    本院卷第119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部分：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於

    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

    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定有明文。查，被告Ａ０１於偵訊

    時供稱：這次提供場地給證人范碧月經營賭場沒有收到錢，

    因為她那天就被抓到了，所以來不及給錢，也還沒講好要給

    多少錢等語(見他卷第35頁)，亦無證據證明被告Ａ０１就此犯

    行確已實際獲有利益，難以認定有何犯罪所得，自無從宣告

    沒收。

　㈡至其餘在本案辦公室內扣得之賭具及賭資(除起訴書附表編號

    21所示之物外)，均經本院113年度原簡字第33號判決宣告沒

    收確定，爰不予重複沒收。又扣案如起訴書附表編號21所示

    之物，依卷存資料，尚無從證明與被告3人本案犯行有關，

    爰不予以沒收。

五、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部分：

　㈠公訴意旨略以：被告Ａ０１與證人范碧月，基於意圖營利聚眾賭

    博之犯意聯絡，於上開時間在本案辦公室內經營賭場，供不

    特定賭客下注賭博財物，因認被告Ａ０１所為，亦涉犯刑法第2

    68條後段之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罪嫌及刑法第266第1項之賭博

    罪嫌；被告Ａ０２、Ａ０３為證人范碧月租借本案辦公室，供其作

    為賭場使用，為幫助犯，因認被告Ａ０２、Ａ０３所為，亦涉犯刑

    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同法第268條後段之幫助意圖營利聚眾

    賭博罪嫌、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同法第266條第1項之幫

    助賭博罪嫌等語。

　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

    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

    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

    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

    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

    證據；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

    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

    ；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

    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

    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

    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

    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尚難為有罪之認定基礎。

　㈢本件公訴意旨認被告3人涉有前開犯行，無非係以被告3人之

    供述、證人蘇水明、范碧月之證述及現場查扣之扣案物品為

    其論據；惟訊據被告Ａ０１堅詞否認有何意圖營利聚眾賭博及

    賭博之犯行；被告Ａ０２、Ａ０３亦堅詞否認有何幫助意圖營利聚

    眾賭博及幫助賭博之犯行。

　㈣經查，被告Ａ０１固坦承有提供本案辦公室予被告Ａ０２之事實；

    被告Ａ０２坦承有代被告Ａ０３向被告Ａ０１詢問本案辦公室可否借

    用之事實；被告Ａ０３坦承有代證人范碧月向被告Ａ０２詢問本案

    辦公室可否出借之事實，且證人范碧月取得本案辦公室之使

    用權後，於112年7月7日晚間起即提供天九牌、骰子等物作

    為賭博工具，自任莊家並聚集賭客以上揭賭博方式在本案辦

    公室賭博財物，嗣於同日22時10分許為警持本院搜索票查獲

    之事實，業述如前；然依證人范碧月於偵訊時所證：我是用

    LINE邀人來本案辦公室吃飯跟賭博，孔佳鴻也會幫我邀人，

    我跟這些賭客是之前賭博認識的，我跟孔佳鴻邀人的時候就

    有跟他們說是要吃飯跟賭博等語(見偵10466卷第54頁)，是

    依上開證人范碧月所述，本案參與之賭客均為其與另案被告

    孔佳鴻共同邀集，卷內復無積極事證足認被告3人有何招攬

    賭客或幫助招攬賭客之犯行，又被告3人於本案賭場遭查獲

    之際，均未在場等情，亦有員警偵破報告在卷可證(見警卷

    第1頁)，是僅以上開事證，實難逕認被告3人涉有前開犯行

    。

　㈤綜上所述，被告Ａ０１究否確有意圖營利聚眾賭博及賭博之犯行

    ；被告Ａ０２、Ａ０３是否確有幫助意圖營利聚眾賭博及幫助賭博

    之犯行，均無足夠之證據予以證明，本院認為仍存有合理之

    懷疑，猶未到達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自不能遽認被告3人

    確有被訴之上開犯行。此外，檢察官復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

    ，資以證明被告3人確有其所指之犯行，揆諸首揭法律規定

    與說明，既無足夠證據確信公訴意旨之指述為真實，不能證

    明被告3人犯罪，本應就此部分為無罪之宣告，惟因此部分

    如有成罪，與前開論罪科刑之幫助意圖營利提供賭博場所罪

    部分，應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諭知

    。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榮龍提起公訴，檢察官黃莉紜、廖子恆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8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涂裕洪

　　　　　　　　　　　　　　　　　　　法　官　潘郁涵

　　　　　　　　　　　　　　　　　　　法　官　楊青豫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8　　日

　　　　　　　　　　　　　　　　　　　書記官　連珮涵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68條

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或聚眾賭博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易字第272號

公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魏麗紅







            陳育賓





            陳建霖





上列被告因賭博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569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Ａ０１幫助犯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Ａ０２幫助犯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Ａ０３幫助犯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Ａ０１居住在屏東縣○○鄉○○村○○路00巷00號由蘇水明經營之金獅油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金獅公司)的廠區內，負責看顧廠區，並於民國112年6月25日至同年9月25日間，以每月租金新臺幣(下同)4萬元向蘇水明租用該廠區建物內之辦公室(下稱本案辦公室)，供有意開設賭場者使用，並從中賺取場地費。Ａ０１、Ａ０２、Ａ０３均明知范碧月於112年7月7日前某時許租用本案辦公室之目的，係作為賭博場所營利之用，仍均基於幫助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之犯意，由Ａ０３代范碧月出面尋找適合之場地，嗣Ａ０３得知Ａ０１欲出租本案辦公室，遂聯絡在金獅公司擔任司機之友人Ａ０２，請Ａ０２代為向Ａ０１租用本案辦公室，而約定以數額不詳之費用，將本案辦公室及其外附連之空地出租予范碧月作為賭博場所，並將金獅公司廠區側門開關之遙控器交給Ａ０２，Ａ０２再轉交予Ａ０３，以便屆時開門讓賭客得以進出賭博。

二、范碧月租得本案辦公室後，基於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聚眾賭博及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之犯意，於112年7月7日晚間，為掩人耳目、躲避警方查緝，便佯以辦桌之名義通知賭客前來，並在本案辦公室外附連之空地辦桌宴請賭客用餐，飯後即以本案辦公室作為公眾得出入之賭博場所，聚集不特定之人以天九牌賭博財物，賭博方式係由莊家擲骰子後，莊家及持牌之3名閒家(出家、川家、底家)按擲出之點數依序抽取2張天九牌，再依所抽之天九牌點數與莊家比大小，點數大者為贏，賠率為一賠一，其他在旁未持牌之賭客則將要下注之現金以衣夾夾住，再選擇持牌之閒家中一家下注，賭客下注金額最低為100元。同日22時10分許，范碧月(莊家)正聚集基於賭博之犯意到場賭博之賭客孔佳鴻等人(含范碧月共計33人所涉犯行，業經本院另案審結)，在上述地點以上述方法賭博財物時，在外埋伏之警員見時機成熟，持搜索票進入上址搜索而當場查獲，始循線查悉上情。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於審判外之陳述，但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之被告Ａ０１、Ａ０２及Ａ０３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經本院審理時予以提示並告以要旨，當事人均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74、107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揆諸前開規定，應具有證據能力。

二、本判決其餘所引用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案事實具有關聯性，復非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Ａ０１矢口否認有何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之犯行；被告Ａ０２及Ａ０３均矢口否認有何幫助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之犯行，其等辯詞分列如下：

　㈠被告Ａ０１：我向金獅公司的老闆蘇水明承租本案辦公室及廠區內一部分房間是希望能夠轉租給別人當賭場，藉此賺錢供小孩可以讀書，剩餘的房間也可以讓小孩從北部下來看我時有地方住；被告Ａ０２當初是跟我說他有朋友想借戶外的場地辦桌，不是說要賭博，我就把公司側門的遙控器交給被告Ａ０２，叫他們吃完飯要清理乾淨，他們吃飯的時候我就回房間洗澡睡覺，是警察進來我才知道他們在本案辦公室賭博；我不認識證人即另案被告范碧月，也不知道他們吃完飯會賭博等語。

　㈡被告Ａ０２：被告Ａ０３說他朋友要借金獅公司的場地辦桌，請我去問能不能借用，因為本案辦公室跟外面的空地是相連的，我就問被告Ａ０１借空地辦桌要多少錢，沒有說要借辦公室，她只說結束把場地清乾淨就好不用錢。我是跟被告Ａ０３聯絡，證人范碧月我不熟，我不知道她借場地是拿來賭博等語。

　㈢被告Ａ０３：證人范碧月說她要借金獅公司的場地辦桌，她知道我在金獅公司裡面有朋友，就請我幫忙問，我純粹幫忙沒有拿任何好處，被告Ａ０２跟我說只要結束後把場地收乾淨就好，不用收費，我不知道證人范碧月借場地是拿去賭博等語。

二、經查：

　㈠被告Ａ０１自112年6月25日起至同年9月25日止，以每月租金4萬元向證人即金獅公司老闆蘇水明租用本案辦公室，冀望轉租予有意開設賭場聚眾賭博者使用，並賺取場地費用；證人范碧月則於112年7月7日前某日，委由被告Ａ０３、被告Ａ０３再委由被告Ａ０２向被告Ａ０１取得本案辦公室及其外附連之空地使用權限一事，業據被告3人供承在卷(見本院卷第71至73頁)，核予證人范碧月於偵訊時、證人蘇水明於警詢及偵訊時證述情節相符(見偵10466卷第351至353、424至426頁，他卷第43至45頁)，復有租賃契約書在卷可稽(見偵10466卷第355至367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又證人范碧月取得上開場地後，於112年7月7日晚間起即提供天九牌、骰子等物作為賭博工具，自任莊家並聚集賭客以上揭賭博方式在上址賭博財物，嗣於同日22時10分許為警持本院搜索票查獲之事實，則據證人范碧月於警詢及偵訊時證述綦詳，並有員警偵破報告、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東港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現場蒐證照片、本院112年度聲搜字第400號搜索票、空拍及現場照片、扣案物照片、本院113年度原簡字第33號刑事判決等件在卷可參(見警卷第1、107至121、125至133，偵10466卷第83、337至339、409至413，他卷第63至70頁)，此部分事實，亦堪認定。

　㈡被告Ａ０１雖否認犯行，但本件犯罪事實除有前揭證據為憑外，復有以下事證可資佐證：

　⒈證人蘇水明於偵訊時證稱：被告Ａ０１是我一位員工的親姊姊，她行動不方便，每月領政府津貼3、4,000元，她說每個月生活費需要1萬元，我就答應讓她住在金獅公司的工廠內，請她幫我招呼送貨員或維護公司內樹木，每個月給她6,000元當生活費；被告Ａ０１說要用每月4萬元跟我承租廠區的一部分放東西，他承租的就是警方蒐證照片上劃紅圈的辦公室等語明確(見他卷第44至45頁)；被告Ａ０１則於警詢時供稱：我向證人蘇水明租一部分的房間跟辦公室，每個月4萬元，因為我兒子要高三沒錢繳學費，只好租這個場地來賺錢讓他讀書等語，另於本院審理時供稱：目前從事打掃、清潔工作，月收入每月6,000元等語(見偵10466卷第443頁，本院卷第119頁)。是依證人蘇水明前揭所證及被告Ａ０１自述情節，可知被告Ａ０１經濟狀況並非寬裕，每月依憑政府津貼及微薄收入過活，若無親友資助，衡情應無力負擔每月4萬元之租賃成本，然被告Ａ０１卻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供稱：出借場地給被告Ａ０２之朋友辦桌沒有收取租金，係無償提供等語(見偵10466卷第343、444頁，本院卷第115頁)，已與常情有所不符，蓋其取得本案辦公室之使用權已負擔相當成本，實無可能在客觀經濟條件困窘之情境下，未約定任何費用即出借場地，足見被告Ａ０１辯稱係無償出借場地供人辦桌使用等語，應屬有疑。

　⒉此外，金獅公司主業從事汽柴油買賣，本案辦公室外附連之空地係金獅公司停放油罐車之處所，平時均有10幾部油罐車停放，且渠內均存有汽柴油，不可能讓外人隨意進出乙節，業經證人蘇水明於偵訊時證述甚詳(見他卷43至44頁)；衡諸常情，汽柴油具有高度揮發性與易燃性，即使油罐車體關閉，環境中仍可能殘留油氣，稍遇火源即有引發燃燒或爆炸之危險，因此相關場所應會明確規範嚴禁煙火，並嚴格控管環境安全，此乃依日常經驗可得而知之事，倘僅為辦理餐敘聚會，大可另擇餐廳、活動中心、廟埕或一般空地等適宜之處，實無須特地聘請外燴廚師進入儲放大量汽、柴油之廠區內開火煮食；況依被告Ａ０１於偵訊時所陳：「(問：吃飯應該去餐廳，為何要借你的場地?)我就不懂。(問：你既然不懂，為何沒有問?)因為同公司的人，我沒有懷疑。」等語(見偵10466卷第444頁)，依理被告Ａ０１既為本案辦公室之承租人，且就金獅公司廠區係供油罐車停放乙節亦有所知悉(見偵10466卷第444頁)，倘對被告Ａ０２借用之目的有所疑問，為免日後滋生疑義或涉犯法律，自應向其加以確認清楚為是，然竟在所稱情節不明之情況下，仍將本案辦公室及其外空地出借，此舉除可能面臨證人蘇水明將來究責之風險外，實無任何可資獲益之處，亦徵其所為與常情不符。

　⒊再者，被告Ａ０１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陳稱：我承租本案辦公室是希望轉租給人當賭場用，靠賺賭場的錢讓我兒子讀書等語(見本院卷第71、114頁)；另於偵訊時早已自承：是被告Ａ０２跟我說，他的朋友要進來賭博，我同意了，就把遙控器給他。這次沒有收到錢，因為那天就被抓到了，來不及給我錢，也還沒有講好要給多少錢等語(見他卷第34至35頁)，已足證被告Ａ０１提供本案辦公室之目的確為供證人范碧月經營賭博場所之用，惟經本院於審理期日提示前開偵訊筆錄內容，並詢問當時作此陳述之理由時，被告Ａ０１則保持沉默，未為合理之說明(見本院卷第115頁)，是綜合前揭事證，足認被告Ａ０１於本院審理時翻異前詞，徒稱辦桌一事，不僅與日常經驗法則不符，更顯係為掩飾本案不法犯行，而出於自保或迴護被告Ａ０２、Ａ０３之飾詞，並不可採。故被告Ａ０１於提供本案辦公室時，確已知悉證人范碧月租借該處係為經營賭博場所之用，當堪以認定。

　⒋至公訴意旨雖認被告Ａ０１與證人范碧月係共同基於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之犯意聯絡，而提供本案辦公室作為賭博場所，而認被告Ａ０１係共同涉犯刑法第268前段之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罪。然查，被告Ａ０１堅詞否認其與證人范碧月有上開犯罪之犯意聯絡，且經本院審酌卷內事證，除可認定被告Ａ０１確有透過被告Ａ０２、Ａ０３提供本案辦公室予證人范碧月之事實外，復無證據可資證明被告有何參與證人范碧月經營賭博場所之行為，其出租本案辦公室之租金固然約定以日數計算，然亦無證據證明會因賭客人數或抽頭金多寡而有差異，是被告Ａ０１縱使知悉證人范碧月欲經營賭博場所，而仍將本案辦公室提供之，而對證人范碧月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之犯罪行為資以助力，仍應僅論以幫助犯，尚無從逕以共同正犯相繩，公訴意旨此部分所認，容屬有誤，應予指明。

　㈢被告Ａ０２、Ａ０３雖以前詞置辯，惟查：　

　⒈被告Ａ０１提供本案辦公室予證人范碧月一事，係透過被告Ａ０２、Ａ０３代為聯繫等情，業經認定如前，既然被告Ａ０１與證人范碧月並無直接接觸，而係全由被告Ａ０２、Ａ０３代為轉達、安排，則有關場地使用目的之資訊，理應由渠等同為傳遞。換言之，被告Ａ０２、Ａ０３在居中聯繫之過程中，自應知悉證人范碧月租用該場地之用途；倘若全然不知情，則難以解釋被告Ａ０１與證人范碧月間係如何完成本案辦公室租借撮合之工作，或何以能順利就租用事宜達成共識。又依一般社會經驗，辦桌活動涉及人數、桌數、租金費用、日期、場地規格等諸多細節，均須事前溝通、洽詢，以便確認場地是否適用並進行後續安排，若欠缺上述資訊，自無從判斷選址是否合適。

　⒉惟觀諸被告Ａ０３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所陳：是證人范碧月打電話給我，問我有沒有地方可以辦桌吃飯，我就去問被告Ａ０２工作的地方可不可以借場地；她沒有說要借房間或辦公室，對於場地的租金範圍及桌數等也都沒有說，只有說找空曠的地方就可以等語(見他卷第36頁，本院卷第113至116頁)；證人范碧月則於偵訊時證稱：本案賭場是我拜託被告Ａ０３幫我找一個地方，我要辦桌請朋友聚餐，就找到這個地方等語(見偵10466卷第425頁)；互核被告Ａ０３及證人范碧月上開所述，可知證人范碧月委由被告Ａ０３找尋辦桌場地之初，並未提出具體要求，僅泛稱空曠之地即可，則在不明辦桌規模之情形下，被告Ａ０３究係如何判斷所需場地之大小，即有疑義，嗣經本院於審理期日追問如何解釋前述不合理之處，被告Ａ０３則另改稱：是證人范碧月指定要找被告Ａ０１那一間，叫我幫他問等語(見本院卷第116頁)，可認究竟由何人選定本案辦公室一事，被告Ａ０３之供述顯有矛盾，其所辯之詞已難採信。更遑論被告Ａ０２竟於偵訊時供稱：被告Ａ０３說要辦幾十桌，我把遙控器拿給他之後我就走了等語(見偵10466卷第445頁)，足認被告Ａ０２、Ａ０３上開所述相互矛盾均，均屬臨訟編串之不實說詞，不可採信。

　⒊本院依憑上揭各項事證，經逐一剖析，互核印證結果，始據以認定被告3人前開情詞，均與證人范碧月租借本案辦公室之原因明顯不符，難認渠等前揭所辯為可採。再者，被告Ａ０１提供本案辦公室予證人范碧月一事，確由被告Ａ０２、Ａ０３代為居間聯繫，且被告Ａ０１與證人范碧月雙方素不相識等情，亦為被告Ａ０１及證人范碧月均供承在卷(見偵10466卷第442至443頁)，則依此資訊傳遞過程，亦徵被告Ａ０２、Ａ０３知悉證人范碧月租借本案辦公室係為經營賭博場所之用，更加堪以認定。

　㈣綜上所述，足徵被告3人所為辯解俱不足採。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被告3人犯行均堪認定。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3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同法第268條前段之幫助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罪。公訴意旨認被告Ａ０１所為應論以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罪之正犯，容有誤會，業如前述，惟此與本院認定之幫助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罪間僅係行為態樣有別，適用之基本法條及所犯罪名並無不同，自無庸變更起訴法條。

  ㈡被告3人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上開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之幫助犯，依刑法第30條第2項之規定，均減輕其刑。

  ㈢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Ａ０１竟將本案辦公室租借予證人范碧月經營賭博場所，被告Ａ０２、Ａ０３則代為聯繫、建立資訊傳遞管道，所為均助長賭博之不良風氣，應予非難；並考量渠等於本院審理時猶飾詞圖卸其責，未能正視己非，悛悔改過，犯後態度顯然不佳，兼衡本案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本案賭場經營時間非長，另參以被告3人前科紀錄所徵之素行(被告Ａ０１、Ａ０２無前案紀錄，被告Ａ０３則有一次因違反電業法案件，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確定之前案紀錄)，暨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之智識程度、職業及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119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部分：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定有明文。查，被告Ａ０１於偵訊時供稱：這次提供場地給證人范碧月經營賭場沒有收到錢，因為她那天就被抓到了，所以來不及給錢，也還沒講好要給多少錢等語(見他卷第35頁)，亦無證據證明被告Ａ０１就此犯行確已實際獲有利益，難以認定有何犯罪所得，自無從宣告沒收。

　㈡至其餘在本案辦公室內扣得之賭具及賭資(除起訴書附表編號21所示之物外)，均經本院113年度原簡字第33號判決宣告沒收確定，爰不予重複沒收。又扣案如起訴書附表編號21所示之物，依卷存資料，尚無從證明與被告3人本案犯行有關，爰不予以沒收。

五、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部分：

　㈠公訴意旨略以：被告Ａ０１與證人范碧月，基於意圖營利聚眾賭博之犯意聯絡，於上開時間在本案辦公室內經營賭場，供不特定賭客下注賭博財物，因認被告Ａ０１所為，亦涉犯刑法第268條後段之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罪嫌及刑法第266第1項之賭博罪嫌；被告Ａ０２、Ａ０３為證人范碧月租借本案辦公室，供其作為賭場使用，為幫助犯，因認被告Ａ０２、Ａ０３所為，亦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同法第268條後段之幫助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罪嫌、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同法第266條第1項之幫助賭博罪嫌等語。

　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尚難為有罪之認定基礎。

　㈢本件公訴意旨認被告3人涉有前開犯行，無非係以被告3人之供述、證人蘇水明、范碧月之證述及現場查扣之扣案物品為其論據；惟訊據被告Ａ０１堅詞否認有何意圖營利聚眾賭博及賭博之犯行；被告Ａ０２、Ａ０３亦堅詞否認有何幫助意圖營利聚眾賭博及幫助賭博之犯行。

　㈣經查，被告Ａ０１固坦承有提供本案辦公室予被告Ａ０２之事實；被告Ａ０２坦承有代被告Ａ０３向被告Ａ０１詢問本案辦公室可否借用之事實；被告Ａ０３坦承有代證人范碧月向被告Ａ０２詢問本案辦公室可否出借之事實，且證人范碧月取得本案辦公室之使用權後，於112年7月7日晚間起即提供天九牌、骰子等物作為賭博工具，自任莊家並聚集賭客以上揭賭博方式在本案辦公室賭博財物，嗣於同日22時10分許為警持本院搜索票查獲之事實，業述如前；然依證人范碧月於偵訊時所證：我是用LINE邀人來本案辦公室吃飯跟賭博，孔佳鴻也會幫我邀人，我跟這些賭客是之前賭博認識的，我跟孔佳鴻邀人的時候就有跟他們說是要吃飯跟賭博等語(見偵10466卷第54頁)，是依上開證人范碧月所述，本案參與之賭客均為其與另案被告孔佳鴻共同邀集，卷內復無積極事證足認被告3人有何招攬賭客或幫助招攬賭客之犯行，又被告3人於本案賭場遭查獲之際，均未在場等情，亦有員警偵破報告在卷可證(見警卷第1頁)，是僅以上開事證，實難逕認被告3人涉有前開犯行。

　㈤綜上所述，被告Ａ０１究否確有意圖營利聚眾賭博及賭博之犯行；被告Ａ０２、Ａ０３是否確有幫助意圖營利聚眾賭博及幫助賭博之犯行，均無足夠之證據予以證明，本院認為仍存有合理之懷疑，猶未到達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自不能遽認被告3人確有被訴之上開犯行。此外，檢察官復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資以證明被告3人確有其所指之犯行，揆諸首揭法律規定與說明，既無足夠證據確信公訴意旨之指述為真實，不能證明被告3人犯罪，本應就此部分為無罪之宣告，惟因此部分如有成罪，與前開論罪科刑之幫助意圖營利提供賭博場所罪部分，應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榮龍提起公訴，檢察官黃莉紜、廖子恆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8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涂裕洪

　　　　　　　　　　　　　　　　　　　法　官　潘郁涵

　　　　　　　　　　　　　　　　　　　法　官　楊青豫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8　　日

　　　　　　　　　　　　　　　　　　　書記官　連珮涵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68條

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或聚眾賭博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